
附件(二) 

申請旅遊巴士經西貢郊野公園(北潭涌關閘) 

進出中國香港世界地質公園的許可證 

 

致：漁農自然護理署 (傳真號碼：2792 0973 或電郵：skcpvc@afcd.gov.hk) 及 

    水務署新界東區 (傳真號碼：2354 5737 或電郵：app_tour_ptcb@wsd.gov.hk) 

 

申請方法： 

(一） 申請者必須為持牌旅行社，及已獲香港旅遊業議會核實有意接載訪港及本地

遊旅客前往萬宜水庫東壩，才可提出申請； 

(二） 所有申請須向漁農自然護理署及水務署遞交； 

(三） 申請文件須包括：(1) 已填妥的申請表格並夾附行程表；(2) 旅行社牌照副

本；(3) 旅遊巴士及後備車輛登記證副本；(4) 已簽署的「接受條款同意書」

及「賠償保證書」，以便水務署批准合法使用萬宜水庫水務通道及進入水務

設施區域； 

(四） 有關巴士服務只限於星期一至星期五（公眾假期除外），接載訪港及本地遊

旅客前往萬宜水庫東壩；漁農自然護理署聯同水務署每天最多發出三張許可

証，先到先得； 

(五） 申請表可於使用日前兩個月內遞交，但少於五個工作天前遞交的申請將不予

辦理； 

(六） 申請者可在同一週內申請不超過兩張許可證； 

(七） 進入西貢萬宜路的巴士座位不得超過29個； 

(八） 有關觀光團全程須有合資格導遊或領隊隨行； 

(九） 有關巴士須為環保／廢氣排放量低車輛，詳情可參考已通過環境保護署審批

的環保商用車輛（見「車輛類別：公共巴士」）。 

 

申請者資料： (請以正楷清晰填寫) 

1. 旅行社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申請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 

3. 取證者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 

4. 申請人傳真號碼／電郵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人將會透過此傳真號碼或電郵地址收取批核通知) 

5. 預算使用日期／時間：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______ 時至 ______時 

6. 旅遊巴士車牌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旅遊巴士須為29 座位或以下) 

7. 後備旅遊巴士車牌號碼：__________________ (旅遊巴士須為29 座位或以下) 

8. 預計團員人數：_________________ 9. 預計團員的主要國籍：____________ 

10. 預計進入公園的時間：_______________ 11. 預計停留時間 ：___________ 

12. 申請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 申請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 14. 旅行社蓋章：__________________ 

註：入閘時間為上午9時正至下午4時30分。其餘時間的入閘申請恕不考慮。 



 

 

附件(三) 

 

使用萬宜水庫水務通道 

 

接受條款同意書 
 

 
 就 批 准 (下稱「旅行社」) 

於  年 月 日 午 時 分 

至  年 月 日 午 時 分 

為   接 載 訪 港 及 本 地 遊 旅 客 前 往 萬 宜 水 庫 東 壩   ( 下 稱 「 目 的 」 ) 

而 使 用  萬 宜 水 庫 水 務 通 道  ( 下 稱 「 物 業 」 ) 

舉 行   遊 覽 中 國 香 港 世 界 地 質 公 園 的 景 區  ( 下 稱 「 活 動 」 ) 

事，本旅行社同意接受以下條款及確保其旅客皆遵守此等條款 (如適

用 ) ，並同意受該等條款的約束：  

 

 

 (1) 本旅行社須提供兩位聯絡人的姓名及電話號碼，以便水務監督辦事處的職員

可與他們聯絡； 

 

 (2) 不得損壞或污染該物業，本旅行社並須對因使用該物業舉行是項活動而對水

務設施或該物業造成的任何損壞或污染負責； 

 

 (3) 本旅行社必須採取一切預防措施，確保引水道及其集水區不會受到污染； 

 

 (4) 除非事先獲得水務監督的書面批准，否則任何車輛不准使用水務署專用通

路； 

 

 (5) 不得在該物業內堆放或暫時存放任何燃料、燃油或有毒物料及汽水瓶、罐頭

等； 

 

 (6) 不得燃點火種； 

 

 (7) 不得砍伐樹木或灌木； 

 

 (8) 道路及附近範圍須保持整潔，使水務監督滿意； 

 

 (9) 不得引起滋擾、干擾或不便； 

 

 (10) 本旅行社和本旅行社的僱員、代理人及旅客對在舉行是項活動期間於該物業

進行的任何活動，必須自行承擔風險，而凡與該項活動有關或在活動進行期

間發生的任何物業的損壞或對本旅行社成員或有關人士，或對本旅行社的僱

員、代理人和旅客或對市民或該物業的佔用人(不管是否租客或其訪客或其

他應邀到訪者或持牌人)的任何損失或損傷，只要該等損壞或損傷是在該物

業內或其周圍發生，概由本旅行社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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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政府不論因佔用人責任條例或普通法或其他法例而須對本旅行社成員或有

關人士或對本旅行社的僱員、代理人和旅客或對市民或該物業的佔用人(不

管是否租客或其訪客或其他應邀到訪者或持牌人)所蒙受的損害承擔的任何

責任，現特予以摒除； 

 

 (12) 水務監督辦事處員工不論何時均可自由出入； 

 

 (13) 任何人士，如事先未獲水務監督書面批准，不得干擾水務設施或從水務設施

取水； 

 

 (14) 不得停泊車輛阻礙交通； 

 

 (15) 不得在「非釣魚季節」，即四月一日至八月三十一日期間於水塘範圍釣魚； 

 

 (16) 不得沐浴、洗滌、游泳、划船和進行任何可能造成水塘範圍及/或集水區污

染的活動； 

 

 (17) 本旅行社須把本文所載的所有條款告知本旅行社的成員、僱員、代理人及旅

客； 

 

 (18) 本同意書只涉及對該物業的暫時佔用，本旅行社應就擬進行的活動自行向有

關當局申請所需的牌照/許可証；及 

 

 (19) 水務監督或高級郊野公園主任(如在郊野公園範圍內)有絕對酌情決定權，可

基於運作理由向「接受條款」內所指定的兩位聯絡人其中之一或兩者發出書

面通知後撤回此項批准。 

 

 

 

旅行社蓋章：-  簽署：  

  姓名：  

  代表旅行社，在見證人面前蓋章作實。 

 

  見證人簽署：  

  見證人姓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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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四 )  
 

 

合法進入水務設施區域及水務建築物  

賠償保證書  

 

 就批准  (下稱「旅行社」) 

於  年  月  日  午  時  分

至  年  月  日  午  時  分

為   接 載 訪 港 及 本 地 遊 旅 客 前 往 萬 宜 水 庫 東 壩   ( 下 稱 「 目 的 」 ) 

而 使 用  萬 宜 水 庫 水 務 通 道  ( 下 稱 「 物 業 」 ) 

舉 行   遊 覽 中 國 香 港 世 界 地 質 公 園 的 景 區  ( 下 稱 「活 動 」 ) 

事 ， 本 旅行社現 同意 任 何 因 獲 是 項批准 而 進 入 該 物 業的訪 客 將 不 受 香港

法例第 3 1 4 章佔用人責任條例內所述保管責任的限制。本 旅行社代表包括

本 旅行社的 僱 員 、代 理 人 及 旅 客 在內的 所 有 有 關 人 士，同 意 自 願 承 擔進

入、逗留和使用該物業的損失，並同意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及其僱員或

代 理 人 將 毋 須 承 擔 因 獲 是 項 批 准 而 可 探 訪 該 物 業 人 士 所 提 出 的 任 何 索

償 、 訟 費 、 損 害或費 用 。 本 旅行社謹 此 同 意 賠 償 香 港特別 行 政 區 政 府任

何 因 對 個 人 或 任 何 人 士 物 業 造 成 損 壞 、 損 傷 或 損 失 而 提 出 的 索 償 、 訟

費、損害或費用。上述情況是有關人士在為上述目的或任何有關或附帶

目的而舉行的活動期間因探訪該物業而產生的。  

 

 本 旅 行 社 將 會 採 取 適 當 措 施 ， 防 止 食 水 受 到 污 染 及 物 業 受 到 損 壞 。

如有污染或損壞，本旅行社將按要求全部賠償。  

旅行社蓋章： -   簽署：   

  姓名：    

  代表旅行社，在見證人面前蓋章作實。  

  見證人簽署：    

  見證人姓名：    

  日期：    

 

 


